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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業務組醫療費用三科
104年3月24日

報告人:游燕資

104年牙醫門診總額高屏分區

第1次共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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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近期點值報告

醫療服務供給與利用情形

103年度牙醫專案執行情形

近期執行措施

轉知重要訊息

宣導事項



5-3

近期點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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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3季-點值結算

分區

季別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103Q3

浮動點值 0.8812 0.9951 0.9456 0.9881 0.9683 1.1322 0.9461 

平均點值 0.8920 1.0029 0.9485 0.9928 0.9697 
(4)

1.1346 0.9466 

調整後分區
預算總額

3,388,543,724
(+31,573,024)

1,445,999,965
(+12,412,097)

1,694,498,302
(+4,931,381)

1,243,877,989
(-9,359,729)

1,343,526,408
(+1,122,318)

198,278,835
(+4,218,633)

9,314,725,223
(+44,897,724)

分區

季別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102Q3
平均點值 0.9275 1.0370 0.9635 1.0149 0.9803

(4)
1.1500 0.9729

預算 3,356,970,700 1,433,587,868 1,689,566,921 1,253,237,718 1,342,404,090 194,060,202 9,269,827,499

103Q2 平均點值 0.9280 1.0242 0.9703 1.0078 0.9755
(4)

1.1415 0.9708

104年3月15日起以103Q3點值核付 一暫(平均點值)、核付(浮動點值)

104年3月底前完成103Q3總額結算追扣補付費用(補付1,046家、追扣0家)

資料來源:署本部104年第1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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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4季-點值預估

就醫
分區

跨區就醫調整後總額
(百萬)

預估點數(百萬) 預估點值

非浮動 浮動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臺北 3,119 32 3,422 0.9020 0.9029

北區 1,450 11 1.493 0.9636 0.9638

中區 1,856 17 1,937 0.9494 0.9498

南區 1,271 13 1,294 0.9719 0.9722

高屏 1,452 12 1,522 0.9463 0.9467(5)

東區 191 2 174 1.0837 1.0826

全局 9,339 88 9,843 0.9399 0.9404

註：點值預估僅作參考。
102年第4季全署結算平均點值為：0.9688

高屏 :0.9736(4)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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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療服務供給

與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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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診所數－分區別

年月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總計 成長率

99年12月 2,363 717 1,257 752 967 117 6,173 

100年12月 2,400 741 1,269 760 976 117 6,263 1.5%

101年12月 2,441 751 1,278 774 985 120 6,349 1.4%

102年12月 2,483 772 1,290 781 1,001 115 6,442 1.5%

103年12月 2,519 787 1,301 784 1,004 114 6,509 1.0%

各分區增減家數 36 15 11 3 3 -1 67 

-各分區成長率 1.4% 1.9% 0.9% 0.4% 0.3% -0.9% 1.0%

年平均成長率 1.6% 2.4% 0.9% 1.0% 0.9% -0.6% 1.3%

註：1.各分區增減家數及成長率係103年與102年同期比較。
2.總計成長率係各年與上年同期比較，年平均成長率係99年到103年之幾何平均成長率。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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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師數－分區別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年月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總計 成長率

99年12月 4,810 1,480 2,254 1,294 1,720 188 11,746 

100年12月 4,961 1,518 2,313 1,330 1,762 180 12,064 2.7%

101年12月 5,150 1,581 2,361 1,363 1,805 187 12,447 3.2%

102年12月 5,301 1,616 2,408 1,400 1,866 187 12,778 2.7%

103年12月 5,439 1,682 2,454 1,445 1,916 195 13,131 2.8%

各分區增減人數 138 66 46 45 50 8 353 

-各分區成長率 2.6% 4.1% 1.9% 3.2% 2.7% 4.3% 2.8%

年平均成長率 3.1% 3.3% 2.1% 2.8% 2.7% 0.9% 2.8%

註：1.各分區增減家數及成長率係103年與102年同期比較。
2.總計成長率係各年與上年同期比較，年平均成長率係99年到103年之幾何平均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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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師照護人口數－分區別

項目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區

人口數（千） 7,641 3,595 4,526 3,385 3,729 558 23,434

人口數（成長率） 0.44% -1.36% 0.24% -1.01% -0.10% -0.15% -0.19%

每位醫師照護人口數 1,405 2,137 1,844 2,343 1,946 2,861 1,785

每萬人口醫師數 7.12 4.68 5.42 4.27 5.14 3.50 5.60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註：人口數來源為103年12月戶政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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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4季醫療服務價量比較
【分區別】

分區別
申報件數(千件) 每人就醫次數 醫療點數(千點) 平均每件點數(點)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臺北 3,031 2.0% 1.92 1.1% 3,568,918 1.7% 1,177 -0.3%

北區 1,248 3.3% 1.90 1.6% 1,565,226 3.1% 1,254 -0.2%

中區 1,756 2.9% 1.93 2.1% 2,040,595 1.5% 1,162 -1.4%

南區 1,142 2.0% 1.96 1.7% 1,355,052 1.9% 1,186 -0.1%

高屏 1,419 1.9% 2.00 0.8% 1,604,937 1.3% 1,131 -0.7%

東區 171 0.8% 2.10 2.4% 200,631 1.2% 1,177 0.4%

合計 8,768 2.3% 1.96 1.4% 10,335,359 1.8% 1,179 -0.5%

註：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相較。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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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4季醫療服務價量比較
【案件分類】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案件分類
申報件數(千件) 醫療點數(千點) 平均每件點數(點)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1.一般案件(11) 132 -5.9% 35,224 -6.3% 267 -0.4%

2.牙醫急診(12) 3 0.6% 3,821 10.2% 1,268 9.6%

3.牙醫門診手術(13) 17 2.8% 41,657 8.7% 2,496 5.7%

4.無牙醫鄉服務(14) 54 -2.4% 70,314 -2.9% 1,297 -0.5%

5.牙周統合照護計畫(15) 59 31.7% 287,732 35.7% 4,916 3.0%

6.特殊專業醫療(16) 37 6.8% 94,853 5.3% 2,564 -1.4%

7.其他專案(19) 7,983 0.3% 9,472,304 0.3% 1,187 0.0%

8.預防保健(A3) 484 52.8% 214,397 51.9% 443 -0.6%

9.交付機構 0 115,058 2.9%

合 計 8,768 2.3% 10,335,359 1.8% 1,179 -0.5%
註：1.醫療費用點數為申請點數+部分負擔，且為核減前點數。

2.成長率係去年同期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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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4季申報醫療費用點數 (1)

【案件分類+分區別】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單位：千點

註：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相較。

分區別

1.一般案件
(11)

2.牙醫急診
(12)

3.牙醫門診手術
(13)

4.無牙醫鄉服務
(14)

5.牙周統合照護
(15)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臺北 14,873 -8.1% 1,201 3.4% 13,083 -10.9% 11,591 -4.0% 118,960 34.7%

北區 5,690 0.0% 91 20.0% 1,840 107.9% 5,751 -7.6% 43,819 29.5%

中區 6,251 -9.2% 1,413 15.2% 7,861 1.1% 10,643 -0.5% 46,822 47.5%

南區 1,987 -1.8% 407 12.5% 8,949 41.3% 11,662 6.6% 35,015 51.8%

高屏
6,171

17.5%(3)
-6.5%

611
16.0%(3)

13.3%
8,524

20.5%(3)
14.3%

20,434
29.1%(1)

-2.4%
38,923

13.5%(4)
18.4%

東區 251 10.9% 97 -2.1% 1,400 18.1% 10,233 -11.3% 4,192 95.2%

合計 35,224 -6.3% 3,821 10.2% 41,657 8.7% 70,314 -2.9% 287,732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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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4季申報醫療費用點數 (2)

【案件分類+分區別】 單位：千點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註：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相較。

分區別

6.特殊專業醫療
(16)

7.其他專案
(19)

8.預防保健
(A3)

9.交付機構 合計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臺北 24,716 4.8% 3,275,123 0.1% 69,682 61.4% 39,688 2.3% 3,568,918 1.7%

北區 21,796 5.7% 1,441,024 1.7% 28,693 48.9% 16,522 6.9% 1,565,226 3.1%

中區 23,216 4.9% 1,872,850 -0.3% 48,722 60.4% 22,817 1.1% 2,040,595 1.5%

南區 8,887 -6.2% 1,248,019 0.2% 23,248 56.9% 16,877 3.4% 1,355,052 1.9%

高屏
12,877
13.6%(4)

17.9%
1,466,591
15.5%(3)

0.1%
34,705
16.2%(3)

40.5%
16,101
14.0%(5)

3.2%
1,604,937
15.5%(3)

1.3%

東區 3,361 0.7% 168,696 0.5% 9,347 6.5% 3,052 -1.3% 200,631 1.2%

合計 94,853 5.3% 9,472,304 0.3% 214,397 51.9% 115,058 2.9% 10,335,359 1.8%



5-14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2.0% -1.0% 0.0% 1.0% 2.0% 3.0% 4.0%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病人數 0.9% 1.6% 0.8% 0.3% 1.1% -1.5% 0.9%

每人就醫次數 1.1% 1.6% 2.1% 1.7% 0.8% 2.4% 1.4%

每次就醫費用 -0.3% -0.2% -1.4% -0.1% -0.6% 0.4% -0.5%

103年第4季醫療費用成長解構圖

資料來源:署本部103年第4次牙醫研商議事會議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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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高屏醫療服務利用情形

整體成長

 牙醫診所數年成長0.3%(第5)、牙醫師數年成長2.7% (第4)

 每位醫師照護人數1,946(第4)，高於全署1,785

 件數成長1.9%、醫療點數成長1.3% (第5.僅高於東區)

 平均點數1,131點(最低、全局均負成長)、平均就醫次數
2.0(第2.僅低於東區)

案件分類 (醫療點數)

 一般(11)、無牙醫鄉服務(14)呈現負成長

 預防保健(A3)成長40.5%為本組最高(第3、全署51.9%)

 牙周統合(15)成長18.4%為本組第二(第4、全署35.7%)

 特殊醫療(16)成長17.9%為本組第三(最高、全署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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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指標
指標
方向

監測值 高屏值 全區

1 牙體復形同牙位再補率-1年以內 負向 <2.5% 0.01% 0.01%
2 牙體復形同牙位再補率-2年以內 負向 <4.6% 0.18% 0.17%
3 保險對象牙齒填補保存率-1年以內 正向 87.55% 97.76% 97.70%
4 保險對象牙齒填補保存率-2年以內 正向 83.41% 93.83% 93.61%
5 保險對象牙齒填補保存率-恆牙2年以內 正向 84.72% 94.96% 95.07%
6 保險對象牙齒填補保存率-乳牙1年6個月以內 正向 79.80% 89.65% 90.35%
7 同院所90日以內根管治療完成率 正向 81.63% 91.37% 93.65%
8 恆牙根管治療6個月以內保存率 正向 88.78% 98.66% 98.59%
9 13歲以上牙醫就醫病人全口牙結石清除率 正向 48.19% 57.32% 55.56%
10 5歲以下牙醫就醫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人數比率 正向 37.91% 62.45% 59.08%
11院所感染控制申報率 正向 63.76% 66.91% 75.54%
12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執行率 正向 尚未訂定 127.71% 104.57%

103年第3季-牙醫醫療服務品值報告

1. 11項指標皆於監控範圍
2. 高於全區平均值--項次2

低於全區平均值--項次5、6、7、11
3.專業醫療服務品質與全區比較結果，並請協助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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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牙醫專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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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別 P4001C P4002C P4003C 2C執行率 3C完成率

臺北 44,583 43,390 33,410 119.89% 74.94%

北區 16,204 15,765 12,373 102.01% 76.36%

中區 18,072 17,343 13,739 95.20% 76.02%

南區 14,688 14,063 11,376 104.05% 77.45%

高屏 17,773 17,093 14,241 118.09% 80.13%

東區 1,712 1,634 1,287 76.11% 75.18%

全國 113,032 109,288 86,426 109.29% 76.46%

牙周統合照護計畫
103年 2C執行率及3C治療完成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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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2-1)

103年費用申報情形

項目

16案件點數 齒顎矯正點數(F4) 特定身心障礙點數

值 占率
同期
成長

值 占率 值 占率

台北 91,733,924 26.72% 12.29% 40,457 0.15% 91,693,467 29.00%

北區 81,124,124 23.63% 9.07% 20,948,990 76.96% 60,175,134 19.03%

中區 79,702,274 23.21% 1.87% 252,096 0.93% 79,450,178 25.13%

南區 33,479,325 9.75% 2.31% 418,306 1.54% 33,061,019 10.46%

高屏 45,899,139 13.37% 5.55% 5,561,693 20.43% 40,337,446 12.76%

東區 11,421,603 3.33% -0.63% 0 0.00% 11,421,603 3.61%

總計 343,360,389 100.00% 6.63% 27,221,542 100.00% 316,138,847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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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障別 院所 醫師 件數 費用 病患

院內

輕度 75 127 1,321 2,295,106 483 
中度 89 165 3,613 7,442,963 1,205 
重度 87 159 3,367 8,982,736 1,086 

極重度 60 106 1,404 4,423,941 492 
合計 105 208 8,384 20,849,640 3,132 
成長率 50.0% 49.6% -15.2% -3.4% -6.9%

醫療團

輕度 21 25 411 646,613 137 
中度 25 35 3,048 6,547,888 1,102 
重度 25 35 2,567 5,896,839 855 

極重度 25 32 1,535 4,101,360 452 
合計 27 36 7,150 16,546,087 2,437 

成長率 0.0% 20.0% -8.9% -56.3% 7.4%

註:1.合計欄位中,院所.醫師.病患皆為歸戶後計數
2.院內中有申報極重度診療，計醫院層級12家、診所48家

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2-2)

~103年高屏區院內及醫療申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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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執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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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報追扣-牙醫感染控制門診診察費

源由:依據支付標準規範牙醫診療至非醫療機構(包括矯正機構、巡迴點
及醫療站)，不符合院內管控之要件，故不得申報「符合加強感染控
制之牙醫門診診察費」

結果：

1、已完成追扣136,266點，並隨函一併寄發核扣明細表及輔導院所改善。
2、103年7月起，感染控制實施方案修訂為不限「院內管控」，惟「在巡

迴醫療，特殊醫療照顧，矯正機關內，若無消毒設施時，應以清水去除
器械表面口水或血液後，包裝完善放置於固定容器後攜至診所，循一般
消毒流程進行消毒並記錄」。本次追扣專案併行輔導院所依據修正後法
規正確申報。

類別 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家數 件數 合計差額點數 加成 總計核減點數

醫缺巡迴
(14)

F2F3(醫執巡迴) 0 0 0

F3(醫缺巡迴) 5 1,129 43,270 8,654 51,924

FT(牙醫醫療站) 15 549 21,940 4,388 26,328

矯正機關 JA(收容對象) 6 1,423 52,740 5,274 5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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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登錄及上傳輔導 (2-1)

 103年第四季上傳勾稽結果(費用年月103年10月)未符指

標之牙醫院所計1家(皆為高雄市)，未有違約記點者。

本次應改善期限為費用年月104年3月。

上傳勾稽上傳指標

(1)健保卡登錄後24小時內上傳之件數比率≧90%。

(2)健保卡上傳件數/申報件數之比率≧90%。

(3)上傳與申報資料比對「醫事人員ID、醫療費用、部分負擔、

醫令、主診斷」每項上傳比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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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就醫安全及減少醫療浪費，請各院所提供醫療服務時，
應先讀取健保卡就醫紀錄以了解保險對象就醫情形，並將所提
供之診療處置及處方等，確實登錄於健保卡。

 「醫師讀取健保卡就醫紀錄作業」將列為後續院所實地輔導之
例行項目。

 讀卡機控制軟體於診療處置及處方登錄於健保卡時，將產製有

效處方簽章寫入A79欄位，否則於就醫資料上傳時將出現A79檢
核錯誤訊息(表示：未確實登錄健保卡)。

 經統計103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A79錯誤率達10%以上院所計

1家(高雄市1家)。

為免上開院所受違約記點，請協助轉知會員落實健保卡登錄

及上傳作業。

健保卡登錄及上傳輔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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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異常代碼」監測管理 (3-1)

異常代碼項目 102年Q1~Q3 103年Q1~Q3 差值 成長率

C001 例外就醫 8174 7355 -819 -10.0%

G000 新特約 4090 3725 -365 -8.9%

A02_ 網路故障 2987 3683 696 23.3%

B00_ 卡片不良 3843 3106 -737 -19.2%

F000 偏遠地區 2151 2172 21 1.0%

A03_ 安全模組故障 1643 2146 503 30.6%

A00(1)_ 讀卡設備故障 2176 1463 -713 -32.8%

D01_ 電腦故障 1320 650 -670 -50.8%

Z00_ 其他 509 643 134 26.3%

:

總計 27200 25214 -1986 -7.3%

103年前3季計701家(66.6%)申報「異常代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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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前3季牙醫院所監測結果
1.查有6家牙醫院所(11件)逾新特約2個月以上仍使用新特約

(G000)異常代碼，未符申報規定。

2. 網路故障(A02_)案件大幅增長，疑受氣爆事件影響，排除氣
爆區案件後，查申報100件以上，惟未有健保卡上傳異常報備
紀錄數者計有2家，其中1家(1,165件)多係社區醫療站案件。

3.經分析僅0.08%之案件因卡片不良，民眾就醫以異常代碼處
理，惟6家牙醫院所卡片不良(B00_)異常代碼使用率1%以上
，顯著高於同儕。

4.巡迴醫療仍應配合全民健康保險憑證相關作業，查22.57%
巡迴醫療案件申報異常代碼(97.3%為A02_、C001、F000)，
總件數100件以上者計25家。

5. 排除新特約、巡迴案件，異常代碼使用率為0.29%，申報異常
代碼100件以上，且使用率大於3%者計9家，最高達4.03%。

健保卡「異常代碼」監測管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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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處理

上述各項分析異常院所，近期將由經辦人
進一步了解，適時予以輔導，如有必要，
擬加強審查。

部分院所申報錯誤或未依正確異常代碼上
傳，請協助轉知會員正確使用，本監測管
理將賡續定期執行。

健保卡「異常代碼」監測管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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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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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 民眾申訴案件執行情形

結案情形
(截至104.2.6止)

結案分類 件數 占率

請院所配合或處
理

8 0.31

婉復申訴人 7 0.27

其他:申訴人撤案
或簽結存查

4 0.15

函請改善 3 0.12

轉衛生機關權處 2 0.08

移費用科加強審
查

1 0.04

扣罰10倍 1 0.04

合計件數 26

申訴原因
件
數

占率

6.虛報醫療 11 42.3%

9.態度品質 5 19.2%

10.其他醫療行政或違規 4 15.4%

12.其他 3 11.5%

3.不開明細及收據 2 7.7%

8.質疑醫師、藥師資格 1 3.8%

1.額外收費(收費疑義) 0 0.0%

2.多收部分負擔 0 0.0%

4.多刷卡 0 0.0%

5.刷卡換物 0 0.0%

7.藥品處方箋 0 0.0%

11.轉診相關申訴 0 0.0%

合計 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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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申訴及違規樣態

樣態一:未主動開立收費收據，且未經同意即逕行洗牙(約1
分鐘即完成，醫療品質不佳) 。

樣態二:自費50萬植牙 (期間有刷卡)，病患自查就醫紀錄
發現申報口瘡、急性牙周炎等診斷處置。

樣態三:首次就診，未經醫師看診，護士即要求照X光全口
照射(由護士操作) 

重申請協助轉知所屬會員應主動提供收據及醫療費用明

細表予患者；並確實執行申報之醫療處置；另執行
自費項目（植牙、矯正、假牙…）時，切勿再申報
其他健保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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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牙醫門診總額自103Q1起，每季點值結算皆為補付，為落
實節能減碳，核定通知函本次(103年第3季)結算採雙軌進
行，自103年第4季起(日曆年:104年6月)，除追扣者仍維
持寄發外，補付者將比照總額預算收入計算過程明細表置
放於VPN不另寄發，請協助轉知所屬會員。

2.下載路徑如下：
 總額核定函：VPN∕服務登入∕服務項目：院所資料交

換∕院所交換檔案下載。

 總額預算收入計算過程明細表：VPN∕服務登入∕服務
項目：醫療費用支付∕總額相關檔案查詢下載
(已於102Q2起即不再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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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結VPN網址: https://10.253.253.243 )
2.憑證登入

請自行下載總額結算核定函 (2-2)

~使用示意圖~

3.服務項目:院所資料交換
∕院所交換檔案下載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4、 P24-25

http://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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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月調升診察費，其差額預計104年4月由署本部統一
進行補付作業，補付期間:費用年月10401-10402。

編號 診療項目
支付
點數

原點
數

調升

00128C －重度以上特定身心障礙(非精神疾病)者診察費 520 500 20

00301C －中度特定身心障礙(非精神疾病)者診察費 420 400 20

00302C －中度以上精神疾病患者診察費 320 300 20

00303C
－輕度特定身心障礙者(非精神疾病)及失能老人診
察費

320 300 20

－符合加強感染管制之牙科門診診察費

00129C
00130C

1.每位醫師每日門診量在二十人次以下部份（≦20）
－處方交付特約藥局調劑
－未開處方或處方由本院所自行調劑

285
285

270
270

15
15

00133C
00134C

2.山地離島地區
－處方交付特約藥局調劑
－未開處方或處方由本院所自行調劑

305
305

290
290

15
15

調升診察費支付點數相關因應作業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5、P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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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腔預防保健業務由衛生福利部國健署移撥至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其業務仍由健保署協助辦理。

2.修訂重點如下：
(1)應先報經當地衛生局同意後辦理。
(2)如學童有已加保未領到卡、遺失及毀損換發等未及領卡情事，

需填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例外就醫名冊後提供服務。
(3)如發現兒童及青少年從未辦理投保而無健保卡者，請教育局

(處)、學校、村(里)長、村(里)幹事、社工、派出所警察、醫
院診所向健保署轄區業務組顧客服務科通報，由健保署協助辦
理投保及製發健保卡。

(3)過程需遵從感染控制相關規範。
(4)家長回覆單共三聯(分別由家長、幼兒園/學校、院所)，抽審時

隨病歷送審。
(5)每診次每位醫師最高人次以50人為限。

口腔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104年1月1日生效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6、P37-51心理及口腔健康司：(02)8590-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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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3.3.3牙醫相對合理門診點數給付原則」

新增排除項目:預估最大影響金額:1,137萬

1.口腔癌統合照護計畫

P4501C定期性口腔癌與癌前病變追蹤治療600點

P4502C非定期性口腔癌與癌前病變追蹤治療400點

2.92073C口腔黏膜難症特別處置600點

調升排除點數:00129C、00130C、00133C、00134C

感染控制診察費差額(55點)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2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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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104品保款-VPN登錄畫面」(3-1)

1.配合「104年牙醫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修正VPN
首頁/醫務行政/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專區之頁面。

2.修訂重點：

(1)更改時請及時維護：只能維護當月至次月的看診時段，
若欲修正看診時段，應修改「看診起日」及「看診時
段」後按儲存鍵，系統則記錄異動日期及內容。

(2)新增「上次登錄日期」及「上次登錄者代號」查詢：
呈現每月最後一筆異動日期資料，共12筆，供院所檢
視登錄情形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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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104品保款-VPN登錄畫面」(3-2)

~修改「看診起日」及「看診時段」~

修改「看診日」 修改「看診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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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104品保款-VPN登錄畫面」(3-3)

~查詢「上次登錄日期」及「上次登錄者代號」~

新增查詢畫面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5-39

104年 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十、相關規範：

(三)每月的診療時段、地點服務醫師應由醫療團於前月月底之
前，以書面函送至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所轄保險人分區業
務組、牙醫全聯會、巡迴點（學校或衛生所）及服務醫師
，並委請衛生所、村里長辦公室張貼巡診時間表於明顯處
。如未依訂定之時段、地點及服務醫師作巡迴服務，則不
予支付費用。

104年 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詴辦計畫
(五)相關規範

4.醫療團執行特定身心障礙牙醫醫療服務時，應注意事項：
(1)醫療團每月20日前應檢送次月排班表供牙醫全聯會及保

險人分區業務組備查，異動時亦同，並確實完成報備支
援程序。

重申「14.16巡迴排班表」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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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以當次實際診療人數計

(不含A3及自費)

當日多診次時, 請依

時段順序增加列數或

手寫區分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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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支付別」
分別統計填入
，最後完成
「總計」加總

日期診次請依執行
表診次順序填寫。
見附件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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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15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相關規定

醫管措施:

1.醫師每月申報件數P4002C以不超過20件為原則(醫師支援不同
院所併計)。

2.報件數超過時，應以立意審查，以確保醫療品質。

3.啟動機制：

103年度近期執行→ >申報上限:2家、2位醫師、89件。

104年起每季執行→申報件數超過之立意審查。

4.退場機制：104年個案數(排<5件)，於105年8月病患歸戶統計
，若完成P4003C個案數<33.33%者，106年3月起兩年內不得參
加計畫，屆滿頇再接受相關教育訓練後，始得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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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 OD保固期內」申報相關規定

依支付標準規定：
89001C～89005C、89008C～89012C
，同顆牙申報樹脂、銀粉、玻璃離子體等填充費
用後，乳牙一年，恆牙一年半內，不論任何原
因，所做任何形式(窩洞及材質)之再填補，皆不
得再申報充填費用，亦不得要求病患自付費用。

惟仍應為保險對象就同顆牙進行填補，並依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申報診察費及
92001C非特定局部治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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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 01015C牙醫急診」申報相關規定

申報急診案件應符合健保支付標準表之急診定
義及適用範圍，方得申報急診診察費及加成計
費等。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9、P54

醫令代碼 醫令名稱 層級別 家數 件數
00201B 檢傷分類第一級 醫院 1 1
00202B 檢傷分類第二級 醫院 4 20
00203B 檢傷分類第三級 醫院 5 49
00204B 檢傷分類第四級 醫院 4 48
00225B 檢傷分類第五級 醫院 5 20

01015C 急診診察費
醫院 2 8
診所 1 5

103年度高屏區申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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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顯微鏡根管治療」申報相關規定

有關顯微鏡根管治療申報項目，尚未申請新增診

療項目前，應依支付標準所訂之根管治療項目及

難症特別處理費申報給付，不得向民眾收取自費。

(依據健保醫字第0980096977號函)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10、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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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門診交付調劑處方箋」相關規定

1.為加強費用申報檢核勾稽，門診交付調劑處方箋「就醫
序號」為必要填寫欄位。如未填報者，自104年7月(費
用年月)起，本署將予以退件。

2.院所處方釋出務必正確申報「藥品品項」及確實填載
「就醫序號」欄位，俾利特約藥局參據申報。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第9條規定略以：
「乙方(本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開立之處方箋向甲方(保
險人)申報費用，經甲方審核有不符合規定並可歸責於
乙方之事由，甲方應於乙方申請之費用中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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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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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目標:

104年全國牙醫診所10%開啟使用

105年全國牙醫診所20%開啟使用

106年全國牙醫診所80%開啟使用

作業期程:

105年-建置健保雲端牙醫診療項目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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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載最近3個月門住診病人用藥明細紀錄
以費用申報資料近2個月加上健保卡上傳資料近1-2個月資料。
例6/10查詢，可查詢到3、4月申報資料及健保卡5/1至6/9上傳資
料。

病人歸戶後之用藥紀錄參考欄位
 「處方來源」（以「本院門診」、「本院住院」、「他院門診」、

「他院住院」、「藥局」顯示）

 「藥理分類名稱（ATC5） 」

 「成份名稱」

 「藥品代碼」

 「藥品名稱」

 「就醫日期（住院用藥起日）」

 「慢連箋領藥日（住院用藥迄日）」

 「藥品用量」

 「給藥日數」

 「單筆餘藥日數詴算」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4-2)

~用藥紀錄收載及呈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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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4-3) 

~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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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4-4) 

~使用者手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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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鼓勵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升網路頻寬，以利即
時、迅速查詢病患不同醫事機構間之醫療資訊供
處方參考，以確保保險對象就醫安全以及提升醫
療服務審查效率。

預算來源：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其他預算「鼓
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措施」項目。

如有意願，需檢送申請表，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
(醫務管理科)核定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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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2)

~各分區參與院所數統計~

分區業務組 參與方案牙醫院所數

台北業務組 19

北區業務組 13

中區業務組 3

南區業務組 23

高屏業務組 4

東區業務組 4

備註:1.資料統計日期:104年3月16日
2.該方案分別於屏東縣(1/25)、高雄市(2/15)牙醫師公會會員大會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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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
層級別

網路
頻寬

各頻寬
月租費上限
(單位:元)

中華電信104年優惠方案

診所
及

交付
機構

企業型
FTTB 2M

7,436
FTTB 3M企業型+
FTTB光世代60M/20M(安全上網)+加密
網路設備

企業型
FTTB 1M

5,676
FTTB 2M企業型+
FTTB光世代60M/20M(安全上網)+
加密網路設備

專業型
FTTB 2M

4,136 FTTB 2M專業型+加密網路設備

專業型
FTTB 1M

2,178 FTTB 1M專業型+加密網路設備

醫事服務機構支付月租費低於上限者，以其支付電信公司之費用及目標
值達成情形核實支付。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3)

~網路月租費(1)~



5-55

支付項目 支付內容 支付標準 支付方式

網路月租費

基本費

104年補助 50%
105年補助 30%
106年補助 20%
107年補助 0%

按季核算
並支付

指標獎勵
各年扣除基本費之補助
後，依指標計算支付。

公式:
基本費＝F×當年度基本費補助比率（R）
指標獎勵＝ F×（1-R）×Σ指標獎勵達成之支付權重
【F：依電信公司提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該季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證明書據

（繳款人需為該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含機構代號）金額。】

核付指標(電腦篩選兩項最優) ，

署本部會按比率於事後補助費用

(支付權重最高為100%)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4)

~網路月租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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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指標達成率 評核方式 支付
權重

1.門診病人健
保雲端藥歷
系統查詢率

104年
第一季 ＞5％
第二季 ＞10％
第三季 ＞15％
第四季起＞20％

1.檔案分析，分子除以分母後之商數，取
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2.分子：門診病人（交付機構提供醫藥服
務病人）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統
人數

分母：門診病人數（交付機構提供醫藥
服務病人）

註：分子及分母之人數以各季中同一家院
所、同一個身分證號歸戶後計算一筆。

50%

2.特定醫療資
訊查詢關懷
名單網頁開
啟率

≧90%

1.檔案分析，分子除以分母後之商數，取
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2.分子：關懷名單病患網頁被開啟病人次
數

分母：關懷名單就醫人次數(排除因系統
異常等不可歸責於院所之原因者)

50%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5)

~核付指標(1)--診所及交付機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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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指標達成率 評核方式 支付
權重

3.門診抽審案
件數位審查
PACS

（西醫診所排
除)

完成保險人
分區業務組
認可之詴傳
作業後，並
正式單軌運
作者

保險人分區業務組依下列方式評核：
1.經認可詴傳作業後並正式單軌：指抽審案件之

病歷資料，以符合紙本替代方案規定之數位化
方式以數位全面單軌送審。

2.經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認可之詴傳作業後，除特
殊狀況已向業務組報備外，皆需以病歷電子檔
送審。

50%

4.健保卡登錄
處方及上傳
作業正確率

≧90%

1.健保卡登錄處方正確率：
分子：上傳處方簽章正確之醫令筆數
分母：健保卡上傳總醫令筆數

2.符合健保卡上傳作業實施標準：
(1)健保卡登錄後24小時內上傳之件數比率
(2)健保卡上傳件數/申報件數之比率
(3)上傳與申報資料比對「醫事人員ID、醫療

費用、部分負擔、醫令、主診斷（藥局
及交付機構除外）」每項上傳比率

50%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6)

~核付指標(1)--診所及交付機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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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申
請表向
分區業
務組提
出申請

醫務管理

科受理、

核定加蓋

章戳，影

本回復

持核定之

申請書影

本等文件

向電信公

司申裝網

路

.安裝醫療
院所企業
型或專業
型光纖網
路

.提供院所
之繳費證
明及電子
檔供本署
結算核付

按季結算各

醫事服務機

構達成指標

情形及應支

付金額，供

分區業務組

核對，經確

認無誤後通

知辦理核付

作業。

醫療
院所

分區

業務組

醫療

院所

電信
公司

本署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7)

~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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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全球資訊網 >醫事機構 >醫療費用支付 >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
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含上傳格式)

本方案公告相關文件及上傳格式說明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8)

~相關文件下載~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3、P13-23

http://www.nhi.gov.tw/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479&WD_ID=710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479&WD_ID=710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4675&WD_ID=1088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4675&WD_ID=1088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4675&WD_ID=1088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4675&WD_ID=1088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ebdata_id=4675&WD_ID=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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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9)

~申請表~

合約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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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10-10)

~中華電信業務經理之窗口名單~

本組窗口:醫管科 吳先生-分機 5315
費用三科 張小姐-分機 4232

高雄 曾于真 (07)5507615 (07)550-7210 monguzin@cht.com.tw

高雄 林家慧 (07)5507183 (07)5507359 monguzin@cht.com.tw

鳳山 歐光輝 (07)7330814 (07)3447309 zz309758@cht.com.tw

屏東 邱淑惠 (08)7560187 (08)7440308 csh@cht.com.tw

旗山 鄭錦津 (07)662-5544 (07)644-1036 s064068@cht.com.tw

澎湖 吳桂雲 (06)2442493 (06)211-1104 livia@cht.com.tw

mailto:monguzin@cht.com.tw
mailto:monguzin@cht.com.tw
mailto:zz309758@cht.com.tw
mailto:csh@cht.com.tw
mailto:s064068@cht.com.tw
mailto:livia@c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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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重點如下：

(1)採用之ICD-10-CM/PCS編碼版本，自104年7月起限2014
年版本。

(2)增加西、中、牙醫門診定額獎勵。除原以ICD-9-CM編
碼外，另以ICD-10-CM/PCS編碼，於104年7-10月中，
任一月次月30日前於VPN之「ICD-10-CM/PCS預檢醫療
費用申報資料上傳」作業區，依現行醫療費用申報格
式申報並通過預檢，即給予定額獎勵金每家5,000元。

(3)本項專款預算按季採浮動點值計算暫結，且每點不高
於1元。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11、 P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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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以資訊安全及保護個人資料為前提，善用健保署豐富珍貴的資
料庫，提升健保資料透明化，促進民眾對於自己的健康照護，
亦提升整體醫療服務品質。

提供最近一年下列資料:

1.醫事機構費用申報及健保卡上傳之醫療資料，並非病歷，相
關診斷及詳細罹病情形，請洽相關醫事機構。

2.「健保卡狀況及領卡紀錄」。

3.以被保險人身分投保之「保費計費明細」及一般保險費「保
險費繳納明細」。

自104年2月11日起~點選「資料申請」後，可即時查詢及下載申
請結果。

預計4月提供最近2年之牙科資料並增加牙位及牙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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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nhi.gov.tw/首頁

全民健保健康存摺 (2-2)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12、 P61-63

http://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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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推廣「處方箋辦識系統」

1.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及提升醫事人員調劑之正確性
與效率，自98年推動二維條碼處方箋辦識系統。目
前已推動2000多家院所及社區藥局完成系統之建置。

2.「處方箋辦識系統」係公開且無償提供各相關單位
使用(QRcode二維條碼處方箋資料欄位建置規則，請
參閱附件13、P65-66)。

3.聯絡窗口：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林先生0926-313-501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13、 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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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103年「醫療費用分列項目表」(預定3月底前)及「扣繳憑單」
(2月9日)，請院所逕至VPN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自行下載、列印
或瀏覽。

2.院所若仍有取得103年度紙本憑單的需求，請於104年3月底前向本
組醫務管理科或綜合行政科提出書面申請，將彙整後寄發。

3.102年度有申請紙本憑單之院所，103年度扣繳憑單維持紙本寄發，
若已無紙本需求，請於104年3月底前通知本組，以珍惜地球資源。

4.院所若有扣繳憑單相關疑問，請洽詢本網站提供之「醫療費用支
付\扣繳憑單」聯絡窗口同仁。

5.第一次使用「憑證登入」或無醫療費用支付權限，則請洽詢網站
提供之網頁諮詢服務窗口，或請參閱首頁左側「新手上路」。

6.如欲查看上傳逾14日之扣繳憑單檔檔案，請於欲查看檔案點選申
請，並於次日至我的首頁中「下載捷徑專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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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結VPN網址: https://10.253.253.243 )
2.憑證登入 3.服務項目:醫療費用支付

∕報稅參考檔案查詢下載

請自行下載醫療費用分列項目參考表及扣繳憑單 (2-2)

~使用示意圖~

http://www.nhi.gov.tw/


5-68

謝謝聆聽


